平南县民族经济发展资金管理所

催还借款通知书（原基金会借款）
编号：(2019)     号

卢明泉（主借人）：
卢景先（担保人）：
我所根据《平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南县财政对外借款清偿实施方案的通知》（平政办通[2019] 29号）文件精神，经聘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核查，你单位（个人）尚欠县债务局移交我所管理的原基金会债务，截至2019年 4 月 30 日止尚欠本息      共9,704.00元（其中：借款本金3,000.00元；利息6,704.00元），请接此通知后迅速筹款归还，我所按照“在2019年12月31日前主动还款的，其借款利息全免”精神执行，在限期内不归还的，我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并列入失信人员黑名单。（还款汇入户名：平南县民族经济发展资金管理所，账号：942412010100066519，开户银行：平南县农村信用合作社附城分社）

特此通知。本通知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谢谢合作。

平南县民族经济发展资金管理所

二0一九年  八 月 三十 日

借款人（或担保人）认定回执签名（单位盖章、签名）：       

联系电话：                    签收日期：

县资金所联系人：周家忠    联系电话：0775-7822156

